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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东北局发〔2024〕 6 号

东北管理局关于废止

东北地区民航航线航班限制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监管局（运行办），运输航空公司，机场：

《东北地区民航航线航班限制管理办法》（民航东北局规发

〔2021〕1 号）中，关于运输航空公司和运输机场的航班限制措

施等规定，因职权调整，已不再具有上位法依据。经部门自查评

估和法制部门复核，经管理局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决定予以废止。

《东北地区民航航线航班限制管理办法》（民航东北局规发

〔2021〕1 号）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，请各有关单位做

好后续相关工作。

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

2024 年 1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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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空管处 2024 年 1 月 19 日印发

抄送：管理局领导，局航安办、法规处、运输处、飞标处、航务处、

适航处、机场处、公安局。


